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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案例：佛山市消费者许女士因疫情影响在 1 月 24 日取消了“1 月 25 日北京 4 人 5 日
团”，及后旅行社以未复工为借口拖延处理退费事宜。佛山市消委会接诉后，立即与该旅行社联
系，经过调解，旅行社承诺提供三种方案给消费者选择：全额延期转团、全额退款至旅游卡或解
除旅游合同扣除不能返还部分费用后给消费者办理退款。最终，消费者许女士接受旅行社全额
退款至旅游卡并签订转存协议的方案。

消费提示：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在 1月底下发通知，要求全国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暂停经营
团队旅游及“机票+酒店”旅游产品。 文旅部下发的相关通知也规定，旅游企业对于不能退返的费用，
应提供明确的支出且不能退换费用的证明材料，确保旅行者的知情权。消费者遇到相关情况时，可要
求旅行社出具相关证明材料，若旅行社不能出具，则消费者仍有权要求旅行社退还相关款项。

一季度广东消费投诉量同比上升近四成，创近年来新高

小孩打赏主播3.7万难追回
微信上买到病猫退货难

4月 13日，广东省消委
会发布了 2020 年第一季度
广东消委会系统消费投诉分
析报告。一季度，广东全省各
级消委会受理消费者投诉
97364 件 ， 同 比 上 升
39.62%， 创近年来新高；为
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1.06
亿元，同比下降 23.65%。

省消委会分析， 一季度
全省消费投诉量比去年同期
大幅上升近四成， 主要因为
涉疫投诉拉升整体投诉量，
其中医药及医疗用品类、旅
游、 餐饮类合同投诉同比上
升幅度大，同比均超过一倍，
直接拉升了全省投诉总量。
受疫情影响， 在第一季度大
部分商户店铺处于停工停业
状态， 直接影响消费投诉处
理。 疫情期间消委会组织采
取措施得当， 全省各级消委
会接待消费者来访和咨询约
26682 人次，支持消费者起
诉 14件，收到消费者表扬信
和锦旗 62封/面。

从投诉性质看， 第一季
度投诉最多的是售后服务问
题， 共有投诉 27788件，占
投诉总量的 28.54%； 其次
是合同问题， 有 11796件，
占投诉总量的 12.12%；第
三是质量问题，有 9364 件，
占投诉总量的 9.62%。

从投诉类别看， 第一季
度，服务类投诉占比最大，为
53.20%，上升 2.81%；其次
是 商 品 类 投 诉 ， 占 比
26.98%， 比去年同期下降
6.54%。

服务类投诉中，互联网
服务类投诉占比 42.98%，
位居首位， 其次是生活、社
会服务类， 占比 20.56%，
电信服务类占比 9.51%。

投诉性质 商品类别 服务类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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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纠纷增长快，旅游出行问题多热点 1

受疫情影响，大部分消费者
在春节前的消费计划被迫改变
或取消， 导致合同类投诉剧增，
较去年同期大增 100.51%， 其中
旅游、住宿、票务和培训教育等
方面合同投诉占比较大。问题最
为突出的是旅游类合同投诉，共
824 件，同比增长 635.71%。

典型案例： 茂名市消费者苏先生 2 月 3 日到高州一食品店购买了 2000 个一次性口罩， 合共
6000元。 苏先生担心口罩安全问题，要求商家出示工商营业执照、生产许可证和检验报告合格证书。
商家拒绝，消费者立即进行投诉。接诉后，工作人员前往商家经营场所进行调查，经查，商家经营场所
悬挂有营业执照，相关口罩外包装标识清楚，进货票据材料齐全，但商家未能提供生产厂家的营业执
照、生产许可证及检验合格报告复印件，商家表示可以联系供货商索取。 经调解，商家退还一半货款
（3000元）给消费者，消费者退还 1000个口罩给商家，双方调解成功。

消费提示：消费者应到药店、医疗用品商店和有销售资质的正规超市购买，如在网上购买，也要尽
量选择大平台、正规企业的专营店、旗舰店等官方渠道购买，购买时还应仔细了解产品适用范围、发货
及到货时间等信息。朋友圈、个人推荐或微信群等私下渠道容易购买到三无产品和假冒伪劣产品，或出
现发货慢甚至不发货，出现问题不予解决等情况，省消委会不建议消费者通过以上渠道购买商品。

医药及医疗用品类投诉同比飙升 18倍热点 2

受疫情影响，第一季度防疫
用品消费量突然增大，引致相关
投诉量也大幅攀升，其中医药及
医疗用品类 4335 件， 比去年同
期大幅飙升 18 倍。

典型案例：王女士向省消委会投诉称，其小孩在王女士不知情的情况下用其手机在某直播
平台共充值了 37000 元用来打赏网络主播。王女士得知后即联系直播平台，该平台则称由于打
赏主播是属于二次消费，即从手机上充值到主播平台，再从平台上购买物品打赏给主播，要求
王女士提供是未成年人充值的凭证（如家里监控、充值期间聊天记录等），否则无法退款。 但王
女士家里并未安装监控，小孩也未在充值期间有跟他人的聊天记录，故该费用仍未能退回。

另有消费者向深圳消委会投诉称，其子女 10 岁，因疫情原因需要上网课，所以使用了消费
者的手机，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，小孩被误导 3 天内在游戏中充值了 3275 元。经深圳市消委
会调解，游戏平台为消费者退回了 3275 元。

消费提示：网络游戏经营者必须切实落实国家有关实名认证制度的规定,如未有效启动未
成年人保护机制，对纠纷发生负主要责任。 同时，家长对未成年人应加强监管,父母作为监护
人，如未妥善管理移动支付账户和密码,对导致消费纠纷和孩子沉迷游戏负有一定责任。

未成年人网络充值纠纷多，网游、直播平台问题大热点 3

受疫情影响，全国各地学生
处于停课状态或者采用网络课
程，因此对互联网使用程度大幅
增加。 但部分家长对未成年人的
上网行为疏于管理，很多未成年
人用手机支付的方式在网络游
戏平台或直播进行充值，引起消
费纠纷。

典型案例：消费者小林在微信上收到一个好友添加申请，对方表示有宠物出售。 喜欢养猫
的小林马上通过其好友申请， 并以 200 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只宠物猫。 收到后发现小猫精神萎
靡，疑似病猫。 但卖家不承认，辩称小猫只是普通感冒。 小林把小猫送到宠物店就诊，诊断结果
是猫患有严重的鼻支炎。小林要求商家退货退款，遭到对方拒绝。广州消委会接诉后，根据消费
者提供的商家地址上门核查，发现地址为一高校学生宿舍楼，根本不存在小林所投诉的商事主
体，就连唯一的联系方式微信号，对方也把小林拉黑了。根据《消费者协会受理消费者投诉工作
导则》第十七条第二款：“没有明确的诉求或者没有真实准确的被投诉方的”，以及第五款：“公
民个人之间私下交易或通过非法渠道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，消费者协会不予受理。 ”

消费提示：消费者应选择正规的渠道购物，如要在“朋友圈”购物则要格外小心，尽量做到
“步步为营”：一是下单前先看清，尽量要求卖家提供商事主体信息及微信实名认证页面显示的
信息，并保留相应的截图，以确认卖家的真实身份；二是付款前先约定，尽量详细地与卖家就商
品详情、售后服务等售后条款进行约定，以确保后续存在问题时有据可依；三是沟通时要留证，
与卖家沟通时尽量通过文字而非语音约定交易细节，并截图保存证据。

社交平台购物纠纷多，购物前应“步步为营”热点 4

通过“朋友圈”购物的消费
纠纷越来越多，但大多数的消费
纠纷在维权时会遇到商家主体
确认难、售后服务难、取证举证
难等问题。


